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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省第十次党代会上，法治湖北建设纳入

“五个湖北”重大战略部署。精心谋划、周密部署、强力推
进，3年多来，法治湖北建设蹄疾步稳，为“建成支点、走在
前列”提供了良好的法治保障。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用法治思维、法治方
法破解改革发展难题。日积月累，久久为功，法治信仰在
荆楚萌芽、生长，蔚然成风。

立法引领，改革发展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指
引下，法治国家建设进入快车道。在法治轨道上行使权
力、推进改革，渐成常态。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2015年7月，我国正式
通过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维护《宪法》权威……”2016年1月13日下午，湖北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0名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面向国徽，右手举拳，向
宪法庄严宣誓。短短70字的誓词，宣示了对法治的坚定信
仰。

强调法治，需要提高立法质量。近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修改并通过多部事关经济社会运行和百姓切身利益的
法律，“良立法，立良法”的理念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我省确立“改革发展
战略引领性立法”的理念，以科学、民主的态度，垒筑地方
治理的法律体系、框架——

2015年1月15日，《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该条例赋予示范区更多自
主权，被称为引领和推动示范区改革发展的“引擎”。

今年1月，《湖北省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条例》经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这是全国首部地方改革促进条例。

“条例力求从制度设计上破解不敢改、不愿改、不会改、改
不起等问题，营造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崇尚成功、允许试
错、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余堂
说。

2月1日上午，省人大第十二届四次会议闭幕大会上，
代表们按下表决器，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
《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获高票通过。

2014年通过《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通过
《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也是经省
人大全体会议审议。

连续三年，两个法规、一项法规性决定，湖北以严法呵
护“蓝天碧水净土”，在全国树起“用立法引领生态文明建
设”的湖北标杆。

围绕“立法引领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我省各项经

济社会事业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
制定《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开创

公共资源招投标监管的湖北立法模式；
依法推进设区的市、自治州行使地方立法权；
开展企业负担监督条例执法检查，促进系列减负条规

出台；
……
良法，须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立得住，行得通，

真起效。
回溯《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立法过程，“征求意

见范围最广泛、参与立法专家学者最多、审议时间最长、审
议次数最多、修改次数最多”，五个“最”字，诠释了我省立
法工作者严谨、科学、民主、求实的法治追求。

法治思维，彰显公平正义追求

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
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落

实到改革发展的大棋局，法治才能成为中国前进的坚强保
障。

配合司法改革推进，《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
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出台，权与法之
间的“防火墙”就此筑起。

国务院分9批取消下放599项行政审批事项，以法治
思维开创商事改革，简政放权持续发力。

今年1月1日起，《居住证暂行条例》开始施行，户籍制
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纳入法治轨道。

……
省委领导反复强调，“法治思维是现代治理的首要思

维，法治能力是现代治理的核心能力。”
全省上下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厘清公权力的边

界，社会活力被进一步激发——
各级政府纷纷晒出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法

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坚决砍掉各类无谓的证明和

繁琐的手续，对“奇葩证明”说不。
各地商事登记变“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全面取消

非行政许可审批，登记制度实现“事项最少、环节最简、时
限最短、服务最优”。

政法机关出台多项服务经济发展举措，建立政法机关
服务企业“法治直通车”，为市场主体创造越来越丰厚的

“法治红利”。
3年来，我省政法机关频频亮剑，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

平正义——

2014年8月7日上午，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汉、刘维等
上诉案公开宣判，十八大后中国“打黑第一案”落下帷幕。
历时一年多，湖北政法“铁军”忠于使命、克难攻坚，展示了
依法办理急难险重案件的战斗力！

过去一年，我省法院审理重大职务犯罪、大要案数量
为历年最多，依法审理了包括蒋洁敏、王永春、李春城、郭
永祥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承担50多起指定
刑事大要案的审判工作；我省检察机关共查办各类职务犯
罪3021人，查办行贿犯罪652人……

3年来，湖北破冰司法改革，司法队伍更加专业化、司
法体制迈向公正高效权威——

1月14日，省高院、省检察院分别对“入额”的4996名
法官、3721名检察官进行公示。通过入额考试，不少法院
院长、庭长重回审判一线。

去年下半年，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首次实现人财
物省级统管，走出“地方粮票”之困，公正司法少了羁绊，全
国司改办高度肯定。

“专业审判”、“去行政化”、“权责统一”等一系列改革
次第推进，“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原则得
到体现。

推进法治建设，党委肩负主体责任。为了压实主体责
任，省委成立法治湖北建设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担任组
长，统筹推进“大法治”建设。“省、市、县党委统一领导、政
法委统筹、职能部门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使上下
一致、协调有力，法治建设不再‘九龙治水’。”省委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省委法治建设办公室主任谭先振说。

一次次“本土探索”、一个个“法治样本”，湖北打出法
治建设“组合拳”。

法治惠民，垒筑法治信仰根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民守法”；四中全会《决

定》强调，增强法治意识，重要的是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
法治的力量。

人民群众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获得感不断增强，法治
社会的根基才能不断牢固。

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仅一字之差，让新市民享有更多
平等权利，让城市不再有“外人”。

从“一个窗口办事”，到“网上一键式服务”，法治服务
“滴灌”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法
治政府的正能量。

从开门立法、执法公开，到立案登记制、冤假错案终身
追责制陆续实施，中国法治惠民步履坚定，民众获得感渐
行渐实……

让法治信仰深入人心，湖北一直在努力。

平安是福，是最大的民生，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让人民群众感受法治有力量——

2014年11月3日，四中全会刚刚闭幕，深化平安中国
建设会议在武汉召开。武汉会议紧扣“依法治国”主题，为
建设法治中国打响“头炮”。

连续10年，我省综治工作被中央综治委考评为“优
秀”，2014年排名第二，创历史最好成绩，武汉、宜昌、应城
三市荣获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坚持多年的“治安攻势”、“百日会战”，对违法犯罪形
成强大威慑，全省治安案件、治安警情连年下降。2015年，
我省治安重点工作在全国考评中均名列第一，实现“四季
连冠”。

服务企业、排忧解难，政法机关出实招，让市场主体感
受法治有温度——

2013年，省委政法委出台《政法机关优化法治环境促
进经济发展的意见》，共16条，涉及改善涉企执法、司法服
务方方面面。“‘黄金十六条’真管用！强揽工程的‘沙霸’、

‘石霸’没有啦！”三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舒健感叹。
各地政法机关因地制宜，提供定制化、个性化服务。

武汉有“东湖高新区涉企法律咨询委员会”、襄阳有“法制
副厂长”、十堰有“企业家法律俱乐部”、咸宁有“企业律师
顾问团”。

普法下乡、法律援助进村进社区，司法部门用心用情，
让法治的阳光普照——

武汉市斥资1400万元，为全市1088个社区配备专职
律师，每周安排一名律师到社区“坐班”，开创全国同类城
市先例。

全省“法律六进”活动覆盖率达70%以上，累计听众达
千万人次。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废止劳教制度后续配套改革、刑
事速裁试点改革，立案登记制度改革等，以便民惠民为最
大诉求，被点赞为“法治民心工程”。

尊重法律，敬畏法律，从“关键的少数”抓起——
省委在全国率先出台“意见”，将法治建设首次纳入年

度“6+1”干部考核。守法护法，成为衡量领导班子政绩的
重要标准。

1月21日上午9时，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一起“民告官”案件展开法庭辩论。身穿“白衬衣”的十堰
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顺国，以被告身份出现。

类似场景，旁听群众开始习以为常，标志着行政诉讼
“告官不见官”渐成历史。仅仅在荆门，行政负责人出庭应
诉率，由2011年的6.3%增至2013年的98.5%，2014年、
2015年连续达到100%。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只要努力不
懈，法治精神定将融入荆楚每一次律动！

谁在搅浑“理财”的池水
——京沪70余家理财公司“吹牛”被罚的背后

随着第三方理财的逐渐兴起，部分
理财公司为了招揽客户，大肆进行虚假
宣传。记者发现，2015年因虚假宣传被
处罚的京沪70余家理财类企业中，其手
法各有不同。

——“胡乱贴金”型：为吸引客户伪
造公司荣誉。

上海虹亿金融信息有限公司就利用
其企业网站和经营场所，虚构“年放贷额
超3亿元、建立了350人的专业团队、成
功控股内蒙古白云岩矿（镁矿）有限公
司”等宣传内容。

监管部门核查却发现，至案发时该企
业成立仅8个月，期间的金融信息服务总
量和放贷额总计不足千万元，在职和办过
聘用合同的工作人员仅15人，所谓“内蒙
古白云岩矿（镁矿）有限公司”纯属虚构。

再例如，上海保熙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在其公司网站主页上发布了“历
史成绩年化收益率125％”等内容，调查
却发现完全系当事人杜撰。

——“傍大款”型：拉上强势机构为
其“背书”。北京睿尚源资产管理在其宣
传材料和网站中表示，自己是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批准得到国内外多家银行
和金融机构合作的资产管理平台，并在
公司住所悬挂分别标有“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等十二家银行的简称及
标识的标牌。实际上完全子虚乌有。

“历史年化收益率
125％”纯属杜撰 上海市工商局广告处处长应钧表

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投资理财
类服务发展迅速，对企业资质规模或具
体投融资项目的虚假和夸大宣传现象较
为突出，有些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夸大宣
传企业的经营规模或成立时间，甚至杜
撰一些企业的获利“事迹”，以此骗取投
资人信任。

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有两点需要
特别注意。一是“保本保收益”型广告可
能违规。据介绍，在宣传单页上，投资理
财类广告常常以高额的投资回报预期吸
引眼球，宣称“保本保收益”，却未将其中
附带的条件一并明示，属于典型误导性

质的虚假广告。
新广告法明确规定，除了国家另有

规定的情况外，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
或服务广告，均不得对未来效果、收益等
情况作出保证，不得明示或暗示保本、无
风险或者保收益等。

“平台提供的是信息中介服务，项目
并非是平台自身的，它怎能对不受自己
掌控的项目承诺收益呢？这类产品承诺
预期投资收益率是违法的。”应钧说。

二是只看注册资本不能证明公司
“高大上”。为了吸引投资者，有些企业
在虚假宣传的同时，还会钻政策的空子，
在注册或变更时故意将注册资本“提到”

很高，以博取投资者的信任。
记者调查发现，上述虹亿金融信息

2015年6月最新公示的信息显示，虽然
其两个自然人股东认缴2.7亿元注册资
本，而实缴为0元。另一家因虚假宣传
被罚的“好收益（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目前实
缴仅147万元。

“在商事登记改革后，企业可以先注
册，而无需一次性将注册资本实缴到
位。”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说，
这一做法虽然并不违规，但确实可以为
一些企业进行“高大上”的包装，可能会
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

“保本保收益”？可能违规！

少部分小平台浑水摸鱼的现象，一
方面可能导致投资者蒙受损失，更重要
的是可能影响行业的信任度，最终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
汤”的现象。

据了解，按照现行规定，注册资产管
理、财富管理、投资管理、咨询、创业投资
等为名称的公司，是没有资金门槛的。
公司可以选择填写上亿元的注册资本，
无需当场缴纳或即时资金到位，只需在
一定时间内缴纳完毕即可。

“行业发展初期，会有小部分企业浑
水摸鱼，一时间泥沙俱下。”刘春彦说，工
商注册只是给企业发一个“身份证”，至
于企业拿它是否去做了违法乱纪或伤害
消费者权益的事，目前还缺乏有效及时
的跟踪及反馈，因此行业主管部门应切
实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提
醒，在网络平台，用户很难知晓借出资金
的真正用途，借款方借钱不还或是“挂羊
头卖狗肉”，将资金挪作他用，甚至涉嫌

非法集资，都会为用户带来损失，监管的
技术和制度都有待加强。

“几乎没有一款理财产品可以同时
做到超高收益、超低风险，还能灵活存
取，如果遇到类似宣传，消费者就得仔细
甄别。”邱宝昌说，要加强信息的公开透
明度，确保消费者充分知情。

透支信任是最大的危机

财政赤字向民生适度倾斜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中提到加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适度扩大财
政赤字。来自新疆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认为，在民族边疆贫
困地区，增加的财政赤字要适度向民生建设倾斜，加大对这
些地区民生薄弱环节的投入。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财政收入增长虽放缓，但该给群众
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察布查尔镇镇长富春丽说，近年来，新疆不断加大民
生支出，民生成果惠及千万群众，但一些贫困地区仍然存在
诸多薄弱环节，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依旧存在，对这
些地区要加大财政投入，让各族百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大、财政紧张，越不能放松民生工
作，越要把投入民生的钱花好，花在刀刃上、花出效果来。”全
国人大代表、塔城地区行署专员沙尔合提·阿汗说。

重构“行医”“就医”新秩序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眼下医改进入深水区，最大

的问题是两个秩序的重新建立，即重建患者就医新秩序和医
生行医新秩序。”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郭
玉芬说。

郭玉芬说，应当通过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立，明确
各级医疗机构分级分工，建立合理有效运行机制，引导患者
转变就医观念，有序就医，以更好的服务将患者留在基层；通
过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医院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医疗公益性的
回归，彻底切断“以药补医”和由此产生的“利益诱导下的医
疗行为”，使公立医院、医疗行为回归公益性。

郭玉芬坦言，行医秩序的重构任务更为艰巨。医改推进
以来，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药品执行省级统一招标，确实
对药品价格虚高、医生吃回扣等问题有所遏制，但仍然没有彻
底切断“以药腐医”的黑手。药品集中招标以后，省上只管资质
和参考价格，之后交给医院去谈，最后付款的是医院，“跟企业
打交道的是医院和医生，实际上利益链并没有切断。”


